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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111年2月份警察大事記 

日期 大事摘要 

1日 陳署長家欽陪同蔡總統英文、內政部徐部長國勇蒞臨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及中正第二分局，慰勉同仁工作辛勞，

並頒發春節慰問金。 

3日 陳署長家欽陪同蔡總統英文、內政部徐部長國勇蒞臨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歸仁分局，慰勉同仁工作辛勞，並頒發春節慰問金。 

6日 陳署長家欽蒞臨新竹市警察局，慰勉同仁工作辛勞。 

7日 陳署長家欽蒞臨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慰勉同仁工作辛勞。 

7日 陳署長家欽於農曆新年假期過後上班首日，由李副署長永癸、

林副署長順家、周警政委員幼偉、詹警政委員永茂及江主任秘

書振茂陪同，至本署各單位、中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及中華民

國退休警察人員協會向同仁賀年。 

8、12日 本署執行索馬利蘭外交部長瑞格薩等4人訪華警衛安全勤務，任

務圓滿完成。 

10日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三地門分駐所舉行新建廳舍動土典

禮。 

10日 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舉行新建廳舍動土典禮。 

11日 陳署長家欽蒞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大寮分駐所，慰勉

同仁工作辛勞。 

12 、 18

日 

本署規劃全國性同步取締酒後駕車大執法，要求各警察機關加

強規劃勤務嚴格稽查取締酒駕違規，以有效防制酒駕交通事

故，確保人民生命與財產安全。 

14日 以警署交字第11100658772號令修正「警察機關辦理計程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管理事項作業要點」，自111年3月10日生效。 

15日 本署核定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等70人重要警職人事案，並統

一於111年2月18日辦理交接（到任）。 

18日 陳署長家欽慰問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已故偵查佐程智遠遺眷(111

年2月4日擔服勤務在辦公室昏倒)。 

24日 本署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視訊方式共同舉辦「打擊金融犯

罪平臺會議」，邀集銀行公會及39家本國銀行總經理出席，會中

達成四大共識，並揭露去年三大投資詐騙類型：網路博弈、虛

擬資產詐騙及境外金融資產投資（期貨、股票）。 

24日 以台內警字第11108708232號公告，預告訂定「跟蹤騷擾案件保

護令執行辦法」。 



2 

 

24日 以台內警字第11108708222號公告，預告訂定「跟蹤騷擾防制法

施行細則」。 

 


